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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月14日交通事務委員會  

會議上所通過的議案 

貴秘書處12月18日就上述事宜致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的

來函收悉。本局現作回覆。 

政府已於2019年1月1日落實免入息審查的公共交通費

用補貼計劃（「計劃」），以減輕日常使用本地公共交通服

務出行而公共交通開支較高的市民的交通費負擔。 

在計劃下，市民每月的公共交通開支若超出400元，

政府會為超出400元的實際公共交通開支提供百分之二十五的

補貼，補貼金額以每月300元為上限。此外，市民亦可於計劃

下繼續受惠於政府及各公共交通營辦商所提供的各類公共交

通費用優惠計劃。在計劃實施的首個月份（即 2019年 1

月），政府根據市民的實際公共交通開支，發放合共約1億

8,600萬元的補貼，受惠人數超過230萬，當中約九成市民可

獲取$200或以下，約一成獲取超過$200。而在獲取超過$200

補貼金額的市民當中，約有兩成可領取全數$300。已於20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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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3月16日起發放的2月的補貼金額約為1億2,000萬元，受惠

人數超過190萬。 

 

 計劃涵蓋所有香港鐵路、專營巴士、綠色專線小巴

（「綠巴」）、渡輪及電車服務，以及由運輸署批准納入計

劃的指定紅色小巴（「紅巴」）、街渡及提供居民服務

（「邨巴」）或僱員服務（「員工巴士」）的非專營巴士服

務路線。 

 

 現時邨巴、員工巴士、紅色小巴及街渡服務的營運模

式相對靈活，收費亦無須運輸署審批。因此，在將這四種公

共交通服務納入計劃的同時，政府須採取以風險為本的監管

措施，以適度管理風險，盡量減少計劃被濫用的情況。 

 

 有興趣參與計劃的邨巴、員工巴士、紅巴及街渡營辦

商須先符合基本條件，包括須為持有商業登記的客運營業證

持證人／渡輪服務牌照持牌人、在車上安裝八達通收費系

統、須向運輸署登記參與計劃的路線資料等，然後向運輸署

提出申請。營辦商亦須遵守特定的營運要求，包括須在車輛

／船隻當眼處展示計劃標誌、定期提交營運資料、準時上傳

透過八達通系統收費的交易記錄、按時提交內部監控系統的

審計報告等。 

 

 運輸署會採取相應的監管措施，包括定期進行運輸調

查收集有關服務的營運情況資料及乘客數據、查核公共交通

營辦商的日常報表及審視由八達通卡有限公司提交計劃的相

關記錄，當中異常交易都在查核之列。如發現可能涉及騙取

補貼或違法的個案，會轉介警方跟進。如在監管過程中發現

個別營辦商未有遵守計劃下的營運要求，視乎其性質及嚴重

程度，運輸署會向該營辦商發出警告信，甚至暫時或永久將

其服務剔出計劃外。 

 

 就上述四種公共交通服務而言，政府歡迎及鼓勵的營

辦商積極參與計劃。運輸署亦一直與上述四種公共交通服務

營辦商保持緊密溝通，詳細解答他們對參與計劃的疑問及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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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協助，並且會繼續接受並審批這四種公共交通服務營辦商

就參與計劃提出的申請，以便相關的營辦商可盡快參與計

劃。正如前文提及，參與計劃的邨巴、員工巴士、紅巴及街

渡營辦商須先符合基本條件，當中包括在車上安裝八達通收

費系統，而現時各營辦商均須自資安裝八達通收費系統。雖

然如此，八達通公司已為首次申請加入計劃並須採用八達通

收費系統的營辦商，提供購買八達通處理器及其他相關裝置

與服務的特別優惠。除此之外，若營運商選擇租用八達通處

理器，八達通公司亦會提供首年的免費租用優惠。 

 

 政府會密切檢視計劃的運作情況。我們將於計劃落實

約一年後啟動首次檢討工作，根據實際數據檢視其成效及對

市民出行習慣，以至對整體公共交通佈局及財政的影響。 

 

 政府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

（「$2優惠計劃」）屬於勞工及福利局（「勞福局」）的政

策範疇。勞福局現正檢討$2優惠計劃，檢討會一併考慮公眾

提出的意見。 

 

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

 

 (尹梓淇                代行) 

 

 

2019年4月1日 


